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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1. 聯合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 指出：

「一﹒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

(子) 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

(丑) 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寅) 以一般平等之條件，服本國公職。」

2. 上述《公約》條文是舉行選舉的基本原則。舉行選舉的目的，是讓市民真正自由選擇其代表，參與公共事務。故此，當任何人舉辦、進行或參與和選舉有關的活動時，必須遵守這些要求。
3. 香港人權監察 (人權監察) 多年來一直關注選舉的制度、過程及安排，倡議所有選舉都必須遵照上述《公約》的要求。為此，在選舉期間，人權監察會派出獨立監察員，觀察各項與選舉有關的活動，亦不時邀請和協助海外的人權團體、國際及區域關注公平選舉的組織的成員，以及歐洲議會的議員，來港參與選舉觀察活動。
4. 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將於11月進行，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管會) 推出《區議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建議指引》) 諮詢公眾。是次區議會選舉獲得議席的人士，將有資格參與2012年立法會新增的5 席區議會界別議席，會令今屆的區議會選舉更形重要和更具競爭意義，因此更有需盡力促使整個選舉在公平公正的情況下進行。為此，人權監察綜合過往觀察的認識和經驗，向選舉管理委員會作出建議。

競選廣播、傳媒報道及選舉論壇
5. 選管會在《建議指引》中，破天荒規管在互聯網上播放、與選舉有關的節目，規定該等節目需要按照「平等時間」的原則對待各候選人。人權監察擔心，有關的建議會影響香港的言論及表達自由。

6. 首先，選管會對「互聯網上播放的節目」理解含糊。互聯網上包括各式各樣的聲帶或影片，例如網上電台的清談節目、論壇、峰煙節目，亦包括個別人士自己拍攝，上載到互聯網等。基本上，現時科技日漸普及，每個人只需要簡單的錄音或錄影技巧，配合一部可接連互聯網的電子器材，已經足以製作「互聯網上播放的節目」。而且選舉前已製作和發放、供人在任何時間從互聯網下載觀賞的節目，又是否屬「互聯網上播放的節目」？這些節目可能在選期間變得與選舉有關，又未必能夠按照「平等時間」的原則對待各候選人，更可能難以在互聯網上移除，有關建議將會令互聯網的使用者飽受困擾。
7. 在簡介《建議指引》的記者會上，選管會主席馮驊被問到個別人士自己拍片放上網會否受規管，馮主席竟以「我想大家都明白」這個大家都不明白的答案作答，在追問下馮主席亦只能答「要看個案」、「不能在這裏就空泛的假設情況」作判斷。
 這就顯示出，選管會對「互聯網節目」的定義含糊，候選人、其代理，甚至普通市民，根本無從得知他們在互聯網上的留言、上載短片或其他形式的宣傳會否違反指引，實際上會令他們無所適從，對網上涉及選舉和候選人節目的製作和發放，以至其繼續供公眾下載觀賞，會有寒蟬效應。
8. 另一方面，選管會在執行上亦存在困難。開辦網台無需向廣管局申領牌照，加上網民可以選擇將網頁伺服器放置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這都令選管會難以執行有關選舉指引。
9. 正如上文指出，無論候選人、其所屬政黨或參政團體，甚或其他人士，只需略懂網上技術及備有可連接互聯網的電子器材，已經可以製作「節目」，放上互聯網。互聯網無邊無界，在互聯網上載節目，不會對其他人的上載做成影響。一個網上「節目」製作人，並不會隨著互聯網上節目的增加，而影響他上載節目的空間。除資源考慮外，一個候選人亦可以無窮無盡地製作互聯網「節目」，而當中不存在影響其他候選人製作網上「節目」的問題。
10. 因此，一直以來，有關選舉的「平等時間」的原則，是用於獲廣播事務管理局發放牌照的電視台及電台，考慮到獲發牌照的傳媒機構數量有限，所佔用的媒介亦稀缺，例如某電台播放的一個選舉論壇，在安排上有利某一名候選人，因為獲發牌照的傳媒機構數量有限，其他在該選舉論壇遭到不利對待的候選人，未必可以在同一或其他廣播機構的選舉節目內挽回劣勢，而其他不獲發廣播牌照的機構亦不能透過製作和播放選舉論壇等節目進行選舉宣傳。
11. 歸根究底，施加「平等時間」原則的基礎，是因為傳統的電子大眾傳媒機構，由於有關的牌照限制，尤其涉及使用稀有的本地大氣廣播頻道者，因而有壟斷或近似壟斷的地位，其他欲加入廣播者難以加入參與。這種基礎對任何人都可以隨時參與的互聯網而言，有很根本的差別，因此不應將「平等時間」的管制延伸到互聯網上。
12. 互聯網的特色，是網民可以透過共有的網上平台，暢所欲言及作出互動，而他們更可以選擇以匿名的方式表達。這種特色開拓的網上言論空間，令互聯網成為資訊流通的重要基石。如果一個候選人覺得在形勢上落後，他可隨時加強在互聯網的宣傳，甚至第一時間就使用互聯網作宣傳，而當中不會影響其他候選人在網上的宣傳機會。
13. 在這情況下，候選人或其他網友製作節目，與製作宣傳單張等無異。候選人可以不斷推出新的宣傳單張，同樣他亦可以不斷推出新的網上宣傳短片或節目。候選人只需要申報製作網上節目的開支為選舉開支，已經是最公平的規管措施，選管會並不需要進一步以「平等時間」的原則規管網上節目。美國以管制電視辯論時間分配見稱，但對互聯網上的節目，除在需要時要申報選舉開支外，完全不予管制。有關的經驗，可供香港參考。
14. 今年六月初，聯合國增進和保護見解和言論自由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向人權理事會提交的報告中，就專門處理網路自由的問題。他在報告中亦明確指出，在傳統媒體上視為合法和比例適度的一些法規和限制，一旦應用在互聯網上，就變得並非如此。他以誹謗為例說，受害人能夠迅速地在網上行使反駁的權利以回應一些網上的誹謗，藉此減少傷害，因而使得適用於傳統傳媒上的一些懲處和措施可能變得已無必要或不合比例。

15. 人權監察認為，香港社會必須珍惜各種言論表達的空間，尤其以自由見稱的網上平台，不應由政府及其他機構隨意施加監管，又或在無明確標準和理據下選擇部分網上平台加以管制。

16. 此外，由於絕大多數的互聯網節目製作者的都有資源短缺的問題，很多時都未能及早規劃節目內容，缺少人手尋找候選人資料和聯絡辦法、以至邀約候選人，因此若要向這些網節目製作者施加「平等時間」限制，即是迫使他們不做選舉節目，又或冒險犯規，結果只會減少了選舉期間的選舉資訊和意見流通，不利選舉和公眾參與。

17. 以確保公帑公平使用為理，有時可以對一個受公帑資助的選舉有關的網上節目施加「平等時間」管制。基本上依靠公帑運怍的香港電台，它在互聯網上的選舉節目大可因此而受到管制。不過，由於網上節目製作人依靠公帑資助者絕無僅有，這個管制理由對他們而言，亦不適用。

票站調查
18. 近年多次的選舉，在選舉當日都會有不同組織在投票站外進行票站調查。傳媒曾揭發有部分進行票站調查的組織，與有參與選舉的政黨有聯繫，令人懷疑這些票站調查實際上是政黨的選舉工程之一，為的是更快掌握選舉當日已投票選民的意願，從而臨時調整其選舉策略。人權監察一直認為選管會應就票站調查作出更嚴格的規管，在2008年立法會選舉前夕，人權監察亦曾向選管會提出類似意見，但意見一直得不到選管會重視，故在此再次重申對規管票站調查的立場。
19. 根據世界民意研究學會 (World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WAPOR)，票站調查有下列三項互不排斥 (mutually exclusive) 的目的：
a) 預測選舉結果；

b) 描述選民對政黨、候選人及公共事務的支持的模式；

c) 支援各式各樣的學術研究。

20. 若票站調查的結果在選舉完結之前就被公佈，選民的投票意向會受到影響，而票站調查將會不適當地影響最終的選舉結果。儘管區議會選舉全部議席都採用單議席單票制，當中會有較少的策略或配票考慮，但派遣多人參與選舉的政黨及其他參政團體，亦可以臨時調配資源，到票站調查結果顯示形勢相對落後的候選人的所屬區域加強宣傳。
21. 另一方面，人權監察亦擔憂政黨或參政團體向選管會及選民隱瞞他們有進行票站調查，令即使該票站調查的目的是促使某候選人當選，但進行票站調查的開支就沒有被呈報為選舉經費，而選民亦會可能被誤導，以為他是向獨立的票站調查提供資料，令選舉在不公平的情況下進行。
22. 《建議指引》第14.4段指出：「…選管會提醒傳媒及有關機構，在投票結束前，不可公佈票站調查結果或就個別候選人的表現發表具體評論及預測。」人權監察建議這部分應一併規管政黨、參政團體及其他與候選人有聯繫的個人或團體，即改為「…選管會提醒傳媒及有關機構，在投票結束前，不可公佈票站調查結果或就個別候選人、政黨、參政團體及其他與候選人有聯繫的個人或團體的表現發表具體評論及預測。」
23. 根據人權監察過往對選舉的觀察，有票站調查員向其他人士透露他們的調查結果，並對此沒有感到不妥。這亦足以構成公佈票站調查結果或對選舉表現作具體評論及預測，令選舉結果受到影響。要杜絕此情況發生，選管會應禁止所有人，包括票站調查的調查員、承辦商及其他工作人員在投票結束前向外公佈或透露任何經由票站調查得到的資料。被禁止公開的資料除包括票站調查的結果，亦應包括就個別候選人、政黨、參政團體及其他與候選人有聯繫的個人或團體的表現發表具體評論及預測。
24. 人權監察認為，相對於向公眾發佈，將票站調查的結果用於候選人及其政黨及參政團體的選舉工程，包括轉變策略、人手及資源調配等選舉工作，是合理及正常的。在此情況下，票站調查的負責人可在進行票站調查之前，以書面方式向選管會申請豁免遵從上述的限制，並提交可獲告知票站調查結果的人士的名單。票站調查的負責人必須建立一個系統，妥善處理與選舉工程有關的人士的名單。有關的書面申請，必須在選舉日前最少5日透過總選舉事務主任或有關選區的選舉主任提交予選管會，以便選管會有充足時間核實獲豁免人士的名單。
25. 除非符合以下情況，否則任何候選人、政黨及參政團體都不得在不公平的情況下，透過在投票完結之前，獲得票站調查的結果，或由其引伸的資訊、建議或預測：
a) 票站調查的開支由該候選人或其政黨的選舉經費負責，而開支將會計算入呈報予選管會的選舉開支內；

b) 選民清楚得悉該票站調查由哪個機構進行，或最低限度得悉該票站調查由某候選人或與某候選人有聯繫的機構所委托進行；
c) 票站調查在符合選舉法例、規則及指引下進行。

26. 選管會必須採取適當措施，保障選民清楚得悉票站調查由候選人，或其政黨及參政團體，或與他有聯繫的團體所進行或委託進行，以及包括選舉工程等進行票站調查的目的。選管會在《建議指引》第14.9段指出：「…調查員必須顯著地顯示進行票站調查機構 / 人士身分的身分識別名牌 / 標記，以免選民誤以為他們是由政府委任的。」人權監察認為，選管會必須嚴格執行此項指引，在選舉當日派員到票站巡視並執行指引。
27. 此外，若進行票站調查的開支屬現時選舉法例、規例及指引下所指定的選舉開支，進行票站調查的開支必須被計算為選舉開支並作出申報。進行票站調查的個人或團體，不能在選舉結束前向無將進行票站調查的經費申報為選舉開支的一部分的候選人提供票站調查的結果，或由其引伸的資訊、建議或預測。進行票站調查的個人或團體，必須如上文第24段所述，以書面方式向選管會提交可獲告知票站調查結果的人士的名單，而選管會必需妥善考慮該名單，並提醒載列在名單上的候選人，他們必須申報有關票站調查的選舉開支。

28. 若候選人或與候選人有聯繫的團體欲進行票行調查，他 / 他們必需在投票進行前21日，以特定的表格透過總選舉事務主任或有關選區的選舉主任提交予選管會。選管會經過適當考慮後，獲准進行票站調查的人士或機構名單，連同聯絡電話號碼，必須在投票日前7 日向公眾及各候選人公佈，並在投票日張貼於各投票站。
29. 有意進行票站調查的人士或機構，在向選舉會作出申請時，除《建議指引》第14.6段列出的資料外，亦應提供以下資料及證明：

a) 進行票站調查的票站名單；

b) 票站調查所得的數據及資料的明確用途；
c) 票站調查的開支會否被計算為選舉開支，若會的話，會是哪位候選人，並提供該候選人或獲候選人妥為授權作其選舉開支代理人的人士的書面認可；
d) 贊助進行票站調查的所有人士或團體；

e) 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及其贊助人與任何候選人、政黨、參政團體或與候選人有聯繫的團體在個人或商業上的聯繫，特別是若進行票站調查的目的並不是為投票當日的選舉工程，而票站調查的結果或由其引伸的資訊、建議或預測並不會在投票結束前向任何候選人、政黨、參政團體或與候選人有聯繫的團體；
f) 保障票站調查受訪者身分保密的措施；

g) 過往票站調查的負責人士或機構、其贊助者及工作人員違反選舉指引中有關票站調查及申報選舉開支的規定的記錄；
h) 確認所有提供予選管會的資料準確無誤的聲明；
i) 由票站調查負責人士 / 機構及其贊助人所作的宣誓，指他們的作為會獨立於候選人、政黨及參政團體。他們不會，並會盡最大努力確保所有無論以有償或無償的方式聘用的票站調查工作人員不會將票站調查的結果，或由其引伸的資訊、建議或預測，提供予任何候選人、政黨、參政團體或與候選人有聯繫的團體，並會嚴格遵守選舉指引中有關票站調查及選舉開支的規定。
30. 選管會必須在選舉指引中指出，對於違反選舉指引進行票站調查的個人或團體，選管會除執行《區議會條例》所規定的刑事制裁，及作出讉責及嚴厲讉責外，亦有權將其他涉嫌違反《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及《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等的行為轉交警方、廉政公署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等作進一步跟進。選管會亦應向政府建議，修訂所有選管會有管轄權的法例，以確保任何個人或團體，一旦向選管會所作的虛假聲明或作出違反宣誓誓詞的行為，需要負上刑事責任。
31. 人權監察建議選管會規定所有有意進行票站調查的人士或機構，必須在投票舉行前21日向選舉會作出申請，並提及本意見書第x段所列的各項資料，而非《建議指引》第14.6段建議的10日前，以讓選管會有充足時間審閱、核實及考慮每個申請及申請者提供的資料。選管會在考慮每宗申請後，必須將考慮結果及票站調查申請人 / 機構所提供的資料，公開讓公眾及候選人參考，亦讓申請被拒的人士或機構有時間上訴。
選舉暴力及騷擾行為

32. 香港政治文化內的選舉暴力、威嚇與騷擾等，引起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關注。2006年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就曾發表審議結論 (Concluding Observations)，指出對2004年選舉前部分立法會議員受到恐嚇，以及財物遭惡意破壞的指稱表達關注。
在近年的區議會、立法會及立法會補選中，亦有多宗有關選舉暴力及指控的報導。

33. 人權監察強調，所有針對候選人、其代理、工作人員及義工等的暴力及騷擾行徑，都絕對不能接受。若選舉暴力及騷擾行徑越趨嚴重，會嚴重影響選舉活動及阻礙選民的投票行為，令《公約》所保障的保持意見不受干預，及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的權利被侵犯。
34. 選管會必須採取積極及主動措施，禁止任何與選舉有關的暴力、威嚇及騷擾行為。選管會必須與警方協調，調派充足的警務人員專責票站內外的潛在衝突，並安排每個票站都有警員專責處理該區域的暴力及騷擾問題。該專責警務人員應即時處理有關投訴或指控，以免情況惡化，並記錄該指控及投訴以作進一步跟進。
35. 原則上候選人及其代理可以進入禁止拉票區及票站，觀察選舉的運作。但這可能會引起市民及其他候選人懷疑該候選人及其代理進入禁止拉票區及票站進行拉票活動，並引起爭執或衝突。這個情況在2007的區議會選舉中就曾經發生。選舉主任應確保進入禁止拉票區及票站的候選人及其代理沒有進行拉票活動。
36. 其他相關政策局、部門及政治人物必須合作打擊與選舉有關的暴力、威嚇與騷擾等行為。選舉期間警方需加強人手，處理與選舉有關的暴力、威嚇與騷擾等行為。政策局須就選舉公平的重要性，加強公眾教育。候選人及其工作人員亦必須自律，無論他們對選舉過程有任何的投訴或不滿，他們亦應循官方的途徑尋求解決方法，而不應自行向對方候選人或其工作人員叫喊或騷擾等這些會妨礙對方候選人或其工作人員進行拉票活動的行為。負責的選舉主任或警務人員應以口頭警告或懲戒的方式，制止有關活動。
37. 人權監察注意到，《建議指引》無處理對暴力，跟踪，恐嚇，或其他令候選人或其工作人員正常進行拉票活動的違規行為。人權監察促請選管會修改《建議指引》，針對性地處理有關問題。
殘疾人士的投票權利
38.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第29條指出，殘疾人士有機會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政治權利，這包括政府應採取措施，確保投票程序、設施和材料適當、無障礙及易懂易用。 
39. 在2010年的立法會補選中，約85%的票站可供殘疾選民出入，平機會就曾表示對政府不承諾票站是百份之百無障礙感到失望。
 人權監察促請政府及選管會，承諾2011年區議會選舉的票站是百份之百無障礙，確保殘疾人士亦可以享有投票等的政治權利。
40. 雖然《建議指引》指出，選民如因殘疾而不能前去獲編配的投票站，可在投票日至少5 日前，申請重新編配投票站，而當局亦會在情況許可下安排免費的復康巴士接載殘疾選民往返投票站。但這種安排始終不能夠取代真正無障礙的投票站，因為重新編配投票站代表殘疾選民需要到離本身居所更遠的投票站，而復康巴士服務不足，即使提早預訂亦未必會有座位，這都會令有意投票的殘疾選民卻步。
41. 根據人權監察過往的觀察，部分投票站雖然聲稱為無障礙票站，但實際上殘疾選民卻需要在投票站外致電票站工作人員開放票站的後門讓殘疾選民進入，此時工作人員才施施然為已在投票站外等候的選民作特別安排；一些投票站需要選民途徑長斜路或樓梯才能到達票站，縱使票站本身是無障礙，但對殘疾選民而言就沒有任何幫助。人權監察促請政府及選管會在安排票站時，要讓票站真正的無障礙，無障礙設施應在投票開始前就作好預備，而不是在殘疾選民已經到達票站門外才預備；政府及選管會在揀選票站時，票站附近的無障礙通道亦應一併考慮。
其他關注

42. 就《建議指引》的內容，人權監察還有以下的關注：
a) 選管會必須向候選人、其代理及所有選民發出清楚訊息，任何人士均不得在票站內使用手提電話及傳呼機等任何形式的電子通訊器材，及不得在票站內拍照、拍影片、錄影或錄音，又或傳送電子訊息，否則將會破壞選舉保密的原則，甚至助長賄選及其他與選舉有關的非法或舞弊行為。選管會工作人員必須在票站入口、索取選票的位置、投票櫃位，以至票站內外當眼處張貼有關告示，並在票站入口和選民拿取選票時一再提醒選民，以及監察有否選民違規，加強執法。選管會亦應派員到各票站巡查，檢視票站工作人員有否執行上述措施。
b) 選民在獲發選票後，需要在選票上以印章印上 「(」號，以示其選擇。在過往的投票中，曾有選民表示印章太多墨，他們對摺選票時「(」號會被到選票的另一邊，令選票不能反映他們的投票意願，而令他們需要重新投票。選管會應注意這點，加以改善。
c)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規例》，在非區議會選舉年，地方選區的選民登記冊會在 7月 25日前公佈。政府會花約兩個月整理資料，因此法例同時列明，市民如希望名列在登記冊內，必須在該年 5月 16日或之前送達選舉登記主任。在這情況下，即使一名市民在今年8月已填交表格的登記做選民，他仍要等到明年7月政府公佈選民登記冊，他才正式成為合資格選民。這種做法會令當區議會議席有需要進行補選時，選民登記冊滯後而令部分已填交表格的市民仍未能及時成為選民。選管會應該建議政府考慮修改現行法例，減少在補選出現時，選民登記冊滯後的情況。
d) 邀請和容許國際和本地的觀察員觀察選舉活動，以提升票站人員的警覺和責任感，改善選舉行政，防止舞弊行為，增加選舉的公信力，並且促進在選舉工作上的國際交流，已是國際上的良好和慣常做法。可是，《建議指引》中並未就選舉觀察員的安排作出任何具體的建議，選管會應盡早研究和填補這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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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言論及表達自由的原則，可參閱聯合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


  「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子) 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


               (丑) 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


� 無線電視新聞片段，2011年5月24日。http://www.youtube.com/watch?v=FfUcMZGjfk0&playnext=1&list=PLB3D50AEDEE699237


�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key trends and challenges to the right of all individuals to seek,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of all kinds through the Internet (A/HRC/17/27), para. 27. Available at: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G11/132/01/PDF/G1113201.pdf?OpenElement


� 世界民意研究學會：《世界民意研究學會票站調查和選舉預測指引》，2006年12月10日通過。


� 2006年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就香港發表的審議結論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第17段。


� 平等機會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就《殘疾人權利公約》首份報告項目大綱」意見書，2010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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